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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14:30

2、 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海县桥头胡汶溪周工业区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林光耀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7,152,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5,230,000股的

67.268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7,14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5,230,000股的67.258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5,230,000股的

0.0101%。

（二）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5,230,000股的

0.01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55,230,000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5,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5,230,000股的0.0101%。

（三）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14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28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7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骆静雯、金晶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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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柴震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1年5月18

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下午3: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

份136,35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4.2647％。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96,

15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2.3693％。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40,20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21.8954％。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7人，代表股份40,20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21.895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听取独立董事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136,3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2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3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2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3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2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3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2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3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2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3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2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3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股东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2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王文豪律师、王玉蓉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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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7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386,

933,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0%，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

402,231,7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中小

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15,360,7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8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1,984,701,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

股东共4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23,624,5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长张近东先生、董事杨光先生、徐宏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参

加现场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孟庆慧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案8、提

案9为特别决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其他提案为普通决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议案一：《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6,384,217,5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48%； 反对票1,

57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2%；弃权票1,143,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6,269,6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9888%；反

对票1,57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380%； 弃权票1,

143,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732%。

议案二：《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6,384,217,5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48%； 反对票1,

57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2%；弃权票1,143,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6,269,6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9888%；反

对票1,57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380%； 弃权票1,

143,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732%。

议案三：《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票6,384,217,5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48%； 反对票1,

57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2%；弃权票1,143,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6,269,6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9888%；反

对票1,57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380%； 弃权票1,

143,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732%。

议案四：《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票6,384,217,6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48%； 反对票1,

57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1%；弃权票1,143,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6,269,7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9891%；反

对票1,57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377%； 弃权票1,

143,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732%。

议案五：《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票6,385,359,3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36%； 反对票1,

57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3%；弃权票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7,411,4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3570%；反

对票1,57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415%； 弃权票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5%。

议案六：《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赞成票6,384,218,7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50%； 反对票1,

57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2%；弃权票1,142,26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6,270,8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9924%；反

对票1,57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380%； 弃权票1,

142,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697%。

议案七：《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赞成票6,383,873,64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10%； 反对票1,

916,1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0%；弃权票1,143,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5,925,7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743%；反

对票1,916,1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6525%； 弃权票1,

143,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732%。

议案八：《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赞成票6,385,360,5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38%； 反对票1,

57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2%；弃权票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7,412,6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3606%；反

对票1,572,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383%； 弃权票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2%。

议案九：《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6,385,360,6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38%； 反对票1,

57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1%；弃权票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37,412,7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3609%；反

对票1,57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377%； 弃权票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5%。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孟庆慧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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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14:00。 ?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吴中林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通

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214,358,29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449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213,617,69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23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40,5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19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740,69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1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40,5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19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特别决议议

案：

议案1.00�《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48,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29％；反对1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48,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29％；反对1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48,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29％；反对1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48,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29％；反对1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48,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29％；反对1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00�《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48,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29％；反对1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00�《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48,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29％；反对1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00�《关于开展2021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期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48,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29％；反对1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9.00�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189,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0％；反对169,2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498％；反对169,25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5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0.0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32,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8％；反对26,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628％；反对26,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3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

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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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3月9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

发有限公司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申报工作的议案》。

上海光全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光全” ）间接持有基础设施项

目“张江光大园” ，该项目位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核心承载区张江科学城的上海集成电路

设计产业园内，项目总建筑面积50,947.31平方米。 项目主要投资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集电” ），张江集电持有上

海光全81.15%的合伙份额。 为积极响应 《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的号召，张江集电拟以 “张江光大园” 作为底层基础设

施项目，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试点发行工作。

公司联合相关专业机构于2021年4月28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正式提交了华安张江光大园封闭

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张江光大园公募REITs” ）的申报材料。2021年5月

17日，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基

金” ）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准予华安张江光大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70号），该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 准予华安基金注册华安张江光大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类型为

契约型封闭式，基金合同期限为20年。

二、 准予基金的募集份额总额为5亿份。

三、 同意华安基金为基金管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四、 华安基金应自批复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基金的募集活动，募集期限自基金份

额发售之日起不得超过3个月。

五、 华安基金应会同基金的销售机构和上交所等，认真做好基金的信息披露、路演推

介、询价、定价、配售、认购、上市交易、登记、会计核算、客户服务和募集准备等工作。 通过

建立和完善内部合规控制制度、风险防范机制和应急计划等措施，防范和化解基金募集和

运作过程中的风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六、 华安基金及基金销售机构在销售活动中应当遵守《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75号）及其他相关规定，不得损害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不得有虚假陈述或欺骗性宣传，不得误导投资人买卖基金。对投资人进行有关基金投资风

险和投资收益的宣传必须符合基金的实际情况。

张江光大园公募REITs项目的正式落地， 将充分调动国内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盘活优质的存量基础设施资产，为张江科学城建设打通新的资

本市场通道，全面提升张江科学城产城融合发展水平。

公司将积极推进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该项

目预计将不会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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